
陈学升为学生们上道德与法治课。

陈学升：
把法治种子播撒到学生心田

本报记者 张剑波

每年新生开学报到，石嘴山市第四中学校长兼
党支部书记陈学升就会带领新生及家长到学校法治
教育实践基地参观学习。面对家长和学生，陈学升
边走边讲解，引导全体师生提升法治意识、法治思
维，自觉用纪律和规矩规范自己的言行。

家住平罗县陶乐镇的高春霞（化名）一家五口
人，两个孩子分别上小学和初中。“外出工作不好
找，打工赚不到钱，每月开销大。我们决定不让大儿
子上初中，跟着我们回陶乐一起务农。”高春霞说。

得知孩子辍学后，陈学升带着班主任老师连夜
开车赶往陶乐做家长的工作。“义务教育法、未成年
人保护法均规定，孩子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受国家法
律保护，且孩子在校学习成绩不错，不能因为其他原
因耽误孩子学业。”经过陈学升和班主任老师苦口婆
心的劝说，高春霞夫妇决定把家搬至惠农区，边打工
边照顾孩子学习。

为了提高学校法治教育质量和实效，陈学升
多方筹措资金近 200 万元，建成法治教育实践基
地。基地由教师法治教育培训中心、青少年法治

教育中心等 10 个板块组成，成为惠农区中小学开
展法治教育的重要支持。“我的理想就是要将这个
基地打造成全国法治教育宣传基地，辐射带动周
边更多学校和单位共同加强法治文化建设。”陈学
升说。截至目前，全区 1.5 万余名中小学生前往该
基地参观学习，先后承接社会各界群众 1 万余人
次学习观摩。

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2021 年，陈
学升被评为全国“七五普法”先进个人，并被国家禁
毒委员会授予全国毒品预防教育优秀教师称号。

“作为校长，我们要借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的东风，加快建设法治校园，加强依法治校。在

‘八五’普法期间，突出开展宪法学习教育活动，
开展国旗法、国歌法宣传教育，举办宪法宣传周
活动。利用升国旗、青少年成人礼、开学典礼、毕
业典礼、少先队和共青团活动等加强宪法宣传教
育。同时，继续筹措资金加强法治教育基地建
设，让基地成为‘八五’普法的重要有效载体。”
陈学升说。

从“二五”普法到“八五”普法，从年轻力壮到两鬓
斑白，他始终坚守法治初心，践行司法为民宗旨。他，
就是青铜峡市小坝司法所所长、人民调解委员会副主
任任学才。

从事基层工作 30多年，任学才用脚步丈量了青
铜峡市小坝镇的村庄民宅、沟坎丘壑，化解矛盾纠纷
2500余件。因执着敬业，任学才深得当地老百姓的
信服和敬佩，百姓亲切地称他为“任司法”。因工作成
绩突出，他获得司法部“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二五、
三五、五五全区普法法制宣传教育先进工作者”等荣
誉称号。“每一份荣誉、每一种认可，都是对我继续前
行、接续奋斗的鼓励。”在普法道路上，任学才坚守初
心，将法治种子播撒到群众心田。

2018年，宁夏某公司烧碱装置车间发生作业事
故，工作人员倪某经抢救无效死亡。事故发生后，任
学才被指派介入调解。了解情况时，倪某的家人情绪
激动，使调解工作一度陷入僵局。任学才并未放弃，
一次次做倪某家人的思想工作，稳定他们的情绪。进
入调解阶段后，任学才详细讲解工亡赔偿标准、司法

程序以及民间调解原则等，邀请对方律师算明细账。
最终，经过耐心调解，当事双方达成 140万元的赔偿
协议。

30多年来，任学才在调解岗位上一步一个脚印，
坚持学习、不断探索。因为他知道，每一个案件情况
不一、对象不同、诉求各异，采取单一或教条式套用相
关的处理办法，往往事倍功半、效果不佳，因此，制定
调解方法和技巧成为开展调解工作的重中之重。为
了补短板强弱项，任学才在工作之余加强自学，向法
官、律师、同行请教，摸索形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调解
方法。

“‘亲情感化法’适用于调解赡养、抚养家庭纠纷；
‘协调联动法’用于调解复杂疑难纠纷，因为此类纠纷
涉及人多面广，需要通过联动合力化解；以‘三步工作
法’调解邻里纠纷，耐心倾听加引导、阐明利弊讲事
例、动情晓理互谅解，效果很好；‘冷却处理法’适用于
调解婚姻纠纷和非正常死亡案件；‘求同存异法’适用
于调解一般性人身伤害赔偿纠纷……”说起自己总结
出的调解方法，任学才如数家珍。

任学才（右一）在青铜峡市小坝镇综治中心解答村民法律咨询。

任学才：
“五法”调解解心结

本报记者 杨秀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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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深知胸前税徽的份量，更知普法岗位的责任，
她以出色的工作成绩获得 2021 年度全区“七五”普
法先进个人、宁夏税务系统优秀团干部等称号。她，
就是国家税务总局中卫市海兴开发区税务局税务干
部赵娜。

在工作中，赵娜通过集中学习和自学相结合的方
式充实法律知识，把法律学习纳入日常学习计划，重
点对宪法、行政许可法、《增值税暂行条例》等法律法
规进行学习，定期参加法律知识培训。

“新时代普法不能只停留在单向教育层面，必须
运用新思维提高普法效率。”每次策划普法活动前，赵
娜告诉自己，要不断创新理念，提高普法质效。2020
年12月，她组织为全局干部开展法律知识培训，从征
管法、民法典等方面进行解读，并开展法律知识测试
活动。“这样的‘以测促学’让我们对民法典有了更加
深刻清晰的认识，让我们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学习理解
民事法律规范以法固本的立法内涵。”参加学习后，海
兴开发区税务局干部职工纷纷点赞。在组织开展法
治教育活动的同时，赵娜坚持把法治教育同集中学习

结合起来，同政务公开、依法行政、建设服务型机关的
目标结合起来，同机关干部作风建设、党风廉政建设、
行风评议结合起来，令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方针政策
入脑入心。

让群众体会更多的法治获得感，让法治精神在
更多人心中“生根发芽”。“七五”普法期间，赵娜怀
着为群众服务的真心，深入大街小巷、农村学校，认
真当好普法宣传员。“税法作为国家法律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税收秩序，保障国家利
益和纳税人合法权益的重要法律规则……”2019年
4月 1日，赵娜组织该局税务宣传小分队走进辖区厚
德慈善园区，向宁夏中原塑业科技有限公司工人宣
传最新的个人所得税法政策。同时，深入海兴开发
区实验小学、三河镇中学等开展“税法进课堂”活
动，让学生们走进税收、认识税收、了解税收，帮助
他们树立遵守国家法律、依法诚信纳税的理念，做一
名守法诚信的合格公民。

以普法微光汇法治骄阳。赵娜用实际行动弘扬
法治精神，在工作生活中砥砺深耕、履践致远。

这几天，银川市公安局法制支队民警梁秋枫正忙着
筹备“法制民警随警出勤”策划，现场指导基层执法办案
民警处理警情，提升一线民警依法办理案件能力水平。

“七五”普法以来，作为银川市公安局法制支队的
一员，梁秋枫始终严守法治生命线，把规范执法摆在首
要位置，积极组织银川市局各部门、各分局开展各类普
法宣传活动，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
边。2021年，梁秋枫被评为全区“七五”普法先进个人。

“警察同志，你们破案速度太快了，为你们点赞！”近
日，报案人官某某对银川市公安局兴庆区分局银古路派
出所火速破案为民挽损表示感谢。

近日凌晨3时，银古路派出所接到官某某报警，称
其电动车电瓶被盗，请求民警处警。接警后，该所民警
及时调取案发周边监控视频，追踪嫌疑人行踪。当日
11时，民警成功将嫌疑人马某抓获，当场缴获涉案电瓶。

“小案件往往牵动着大民生，如果处警时调证不及
时、办案进度迟缓，就会降低群众对人民警察的期待。”
梁秋枫告诉记者，公安机关法制支队的一项重要工作，
就是通过发挥法制监督与指导的职能优势，督促一线公

安干警紧盯影响群众安全感、满意度的民生小案，依法
从紧从快办理。

近年来，银川市公安局法制支队转变考评思路，紧盯
民生小案，以紧抓基层所队“关键少数”领导为抓手，对分
局每月受理的行政案件不漏一案进行逐案考评。这一举
措的提出和推进落实，离不开梁秋枫的不懈努力。

工作中，梁秋枫以服务基层为工作落脚点，时刻为
基层执法普法献良策。结合银川市公安系统实际，他先
后制定多项执法意见，切实指导基层办案。为确保所学
法律法规与时俱进，梁秋枫每天坚持学习法律法规，不
断完善公安法律基础知识，为开展普法工作奠定坚实的
理论基础。

自2015年以来，梁秋枫结合工作需要积极开展执
法培训，参与培训民警百余人次。同时，他积极推行以

“集中受理案件、集中接收文书、集中审核审批、集中案
卷管理”为主要内容的案管制度，坚持钻研法律疑难问
题，以饱满的热情对待工作，以谦逊的态度对待同事，为
疑难复杂案件的办理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撑。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赵娜（中）向海原县某工贸公司工作人员宣传契税法。

赵娜：
做好普法宣传员

本报记者 杨秀丽

梁秋枫坚守岗位筹备策划，指导监督民警依法履职。

梁秋枫：
始终严守法治生命线

本报首席记者 马涛


